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关于在社区设立开展未成年人活动专项经费的建议》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宋小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社区设立开展未成年人活动专项经费的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我街道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未成年保护工作，街道及各社区均设有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因我街道为区政府派出机构，专项资金设立需由区政府统筹部署安排，但我街道每年都会从街道工作经费中拨付部分经费用于开展未成年人相关活动。各社区广泛开展“庆六一文艺演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防溺水宣传”、暑期托管等活动，吸引了辖区内未成年人广泛参与，并在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科普设备、图书室供未成年人学习使用。
下一步，新庄孜街道将立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人活动，全力筑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之基。
宋小燕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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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